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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他人身份证办理银行业务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9日
本报 4月 1 6日讯 (记者 王超 )

作为居民的重要身份凭证，身份证
包含了多种个人隐私信息。日前，东
营公安分局文汇派出所行政拘留一
名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违法人员洪
某某。

今年 3月 2 1日 1 2时许，东营公安
分局文汇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济南路某银行，发现有人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办理银行卡业务。民
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同时将违
法嫌疑人洪某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询
问。经询问，洪某某对其冒用他人居
民身份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 )项之规定，依
法给予洪某某行政拘留九日的行政
处罚。

像洪某某一样，打别人身份证
“主意”的案子并不少见。2 0 1 5年 1 2

月份，垦利警方在网上巡查过程中
发现，有人在QQ群里公然叫卖居民
身份证。民警重点加强监控了该网
民在QQ群的聊天记录，得知他所叫
卖的身份证全部为真实的居民身份
证，并且公布了其兜售身份证的交
易地点。经过一番工作，在确定了交
易地点和位置后，民警立即赶到嫌
疑人公布的交易地点，将在此等候

“买家”的违法嫌疑人张某某抓获，
并从其身上以及车上搜出共计 1 3张
身份证。原来，张某某是一名网吧管
理员，时常会有人将身份证落在网
吧里，每次他都会将身份证收起来。
而面对这些身份证，他产生了“将它
们卖掉弄点钱花花”的想法。于是，
他通过多个QQ群公然叫卖出售。

民警提醒市民，一定要增强身
份证安全保护意识，一旦发现丢失
被盗及时就近就地申报挂失并尽快
补领新证，有效期满及时换领新证
并交回旧证。登记指纹信息的居民
身份证可以有效防止被他人冒用，
群众可随时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指
纹信息的居民身份证。

据悉，公民在使用居民身份证
证明身份时，各相关证件使用部门
负有核对人、证一致性的义务，确认
无 误 后 方 可 为 持 证 人 办 理 相 关 业
务。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
用，冒用者及相关部门应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无须对自
己未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居
民身份证法》也明确规定冒用他人
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
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
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

2016年8月，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社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
行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居民身
份证使用管理的公告》，以更好地维护公
民合法权益，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

居民身份证是我国公民的法定身份
证件。针对公民使用居民身份证事宜，公
告明确以下内容:

公民应当依法申请领取、换领、补领
居民身份证。

公民应当依法使用居民身份证，不
得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

公民应当增强居民身份证安全保护
意识，妥善保管居民身份证，防止丢失、
被盗。

登记指纹信息的居民身份证可以有
效防止被他人冒用，有利于保护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有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公民可积极主动到公安机关申请换领登
记指纹信息的居民身份证。

公告也对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核
查居民身份证进行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认真履行居民身份证核查义务，
严格落实人、证一致性核查责任。不依法
履行核查义务致使公民合法权益或公共
利益遭受损害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
任。

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健
全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在履
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
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对单位内部建立的公民个人信息存储系
统，要严格设定查询权限，严格控制知悉
范围；要强化技术防护措施，严防信息泄
露或者被窃取。

国家机关或者有关单位要建立不良
信用记录人员“黑名单”制度，对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的个人，要列入不良信用
记录“黑名单”库，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时进行必要限
制，推动落实联合惩戒机制。

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

予警告，并处2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身份证的；

2、出租、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

3、非法扣押他人居民身份证的。

居民身份证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处

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处10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

2、购买、出售、使用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

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和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

机关予以收缴。

对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谋取非法利益，张某在使用手段获取
同村多位村民身份证、户口本等身份资料
后，虚构家电销售交易，然后骗取国家家电
下乡补贴两万余元。

2007年，国家对农民购买家电产品实行
财政补贴政策。2010年4月份起，为方便补贴
申领，山东省开始推行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由
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后由乡镇财政所
定期给销售网点结算的兑付方式。这本是一
项利民惠民促进经济的利好政策，但却被不
法之人当作“生财”之道。

被告张某本来经营一家小菜摊，后来他
在帮助亲戚打理家电生意时，发现国家出台
的补贴政策有利可图，遂自己经营“**家电
经营部”。2011年2月，为获得申报家电下乡补
贴资格，张某为其经营的家电经营部补办了
工商登记，后又向相关部门申请成为了家电

下乡销售网点。同年3月至6月，张某通过为
同村村民发放电饭锅、电饭煲等奖品的手
段，获取王某等几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等
身份资料，并利用厂家业务员赠予的家电下
乡标识卡，先后虚构家电销售交易55次，向
财政部门申报家电下乡补贴，骗取财政资金
共计20016元。案发后，被告人张某被公安机
关依法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多次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
国家财政资金，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
罪。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
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人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五千元。

本报记者 王超

冒用他人身份证将入“黑名单”

格相关知识

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如何处罚？

格相关案例

废弃身份证复印件成诈骗道具

市民日常生活中用到身份证
复印件的情况非常多，把身份证复
印件给别人时，要注意尽量在身份
证复印件上科学签注，避免自己的
财产受不法分子侵犯。东营就曾有
两名男子，利用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十张身份证复印件，做起了诈骗的
勾当。

王 某 与 郭 某 是 同 学 ，王 某 系
东 营 某 单 位 的 一 名 临 时 工 。偶 然
之 中 ，王 某 听 说 某 通 信 公 司 正 在
搞 预 交 话 费 赠 送 手 机 的 活 动 ，便
约 了 郭 某 一 起 前 往 该 公 司 营 业
厅，欲办理两部手机自用。询问得
知 ，此 项 活 动 只 针 对 单 位 集 体 办
理，两人便动起了“歪”脑筋，决定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单位

介绍信办理此项业务。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王某单位

有许多到此办理业务的市民随手丢
弃的身份证复印件。回到单位后，王
某从单位大厅垃圾桶内翻出了10份
身份证复印件。随后，王某又利用单
位的信纸写了一封虚假的单位介绍
信，郭某则去刻了一枚假公章、一枚
假财务章，盖到“介绍信”上。后郭
某便带着虚假手续和预交的3000元
手机费来到营业厅，冒用他人名义
签订合同，骗取了10部三星手机。得
逞后，两人各留一部自用，其余 8部
全部卖出，得赃款一万余元，2013年
两人分别获刑。

本报记者 王超

男子骗取村民身份证，冒领补贴骗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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